
常州市新北区幼儿园安全玻璃、门窗等产品或配件型式检验报告
[bookmark: heading_0]一、检验概况
[bookmark: heading_1]1.1 工程及检验基本信息
本项目为常州市新北区幼儿园，选址于新景花园四期东南角，东临龙六路，南临云河路，规划建设12班幼儿园，班容量按30人/班标准设计，总幼儿人数360人，配套教职工30人，总建筑面积约4800㎡，建筑高度12.6m，地上3层，地下1层（主要用于设备用房及库房）。建筑结构形式采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，耐火等级为一级，设计使用年限50年。本次型式检验针对项目所用安全玻璃、防夹功能门窗及相关配件开展，严格遵循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4.2.2条文“采取保障人员安全的防护措施”及4.2.3条文“采用具有安全防护功能的产品或配件”要求，聚焦条文规定的两项评分规则，验证所用产品及配件的安全防护性能，确保符合规范及设计要求，为绿色建筑设计竞赛申报提供合规的型式检验依据。
[bookmark: heading_2]1.2 检验背景与目的
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4.2.3条文明确要求采用具有安全防护功能的产品或配件，评价总分值10分，分为两项评分规则，各项均为5分，需分别落实并累计得分。本次型式检验的核心目的的如下：一是对项目所用安全玻璃、防夹功能门窗及相关配件进行全面型式检验，验证其产品质量、安全防护性能是否符合国家现行标准、设计文件及4.2.3条文要求；二是明确产品及配件的安全防护功能达标情况，证明项目已落实条文两项评分规则，可获得该条文10分满分；三是出具专业、规范的型式检验报告，无人工填写空缺及编制信息，为绿色建筑设计竞赛申报提供可靠的产品检验支撑，确保项目在安全防护产品选用方面符合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。
[bookmark: heading_3]1.3 检验范围与产品概况
本次型式检验覆盖项目所用全部安全玻璃、防夹功能门窗及相关配件，结合幼儿园幼儿安全需求及4.2.3条文要求，产品选用均聚焦安全防护功能，具体概况如下：
1. 安全玻璃：涵盖项目所有外窗、出入口门窗、室内隔断玻璃及防护棚玻璃，共计86块，其中钢化夹胶玻璃（12mm）42块（主要用于出入口防护棚、室内隔断），钢化玻璃（8mm）44块（主要用于外窗、室内门窗），所有玻璃均具备抗冲击、防破碎飞溅的安全防护功能，契合条文第1条评分要求；
2. 防夹功能门窗：涵盖项目所有外窗、室内门窗（班级教室、幼儿寝室、多功能活动室、办公室等），共计72樘，其中推拉窗48樘、平开窗24樘，所有门窗均配备防夹手装置及防脱轨配件，具备防夹功能，契合条文第2条评分要求；
3. 相关配件：包括门窗合页、把手、锁具、防夹传感器、玻璃密封胶等，共计360件（套），所有配件均与门窗、玻璃配套选用，符合安全防护设计要求，确保产品整体安全防护性能达标。
[bookmark: heading_4]二、检验依据
1. 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（GB/T50378-2019（2024年版））4.2.3条文及评分规则；
2. 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（GB/T50378-2019（2024年版））4.2.2条文相关安全防护要求；
3. 《幼儿园设计规范》（JGJ 39-2016）；
4. 《建筑安全玻璃第1部分：防火玻璃》（GB 15763.1-2009）；
5. 《建筑安全玻璃第2部分：钢化玻璃》（GB 15763.2-2005）；
6. 《建筑安全玻璃第3部分：夹层玻璃》（GB 15763.3-2009）；
7. 《建筑门窗防夹手装置》（JG/T 392-2012）；
8. 《建筑门窗通用技术条件》（GB/T 30591-2014）；
9. 常州市新北区幼儿园建筑设计图纸、安全防护专项设计文件；
10. 安全玻璃、门窗及相关配件的产品设计图纸、出厂技术文件；
11. 国家及地方关于建筑安全玻璃、门窗产品型式检验的其他现行规范、标准及规定。
[bookmark: heading_5]三、检验方法与设备
[bookmark: heading_6]3.1 检验方法
本次型式检验采用“外观检验+尺寸偏差检验+性能检验+功能验证”的综合检验方法，严格按照相关规范及产品标准执行，确保检验结果全面、准确、可靠，具体方法如下：
1. 外观检验：采用目测、手感结合放大镜观察的方式，检验安全玻璃、门窗及配件的外观质量，核查是否存在破损、变形、裂纹、锈蚀、毛刺等缺陷，确保产品外观符合安全使用要求；
2. 尺寸偏差检验：采用卷尺、卡尺、水平仪等工具，测量安全玻璃的厚度、尺寸，门窗的外形尺寸、开启间隙，配件的规格尺寸，验证尺寸偏差是否符合规范及设计要求；
3. 安全玻璃性能检验：委托具备资质的第三方实验室，对安全玻璃的抗冲击性能、耐热冲击性能、破碎性能等进行检测，采用标准试验方法，验证其安全防护性能是否达标；
4. 防夹门窗功能检验：模拟幼儿使用场景，对门窗的防夹功能进行现场测试，验证防夹装置的灵敏度、响应速度及防护效果，确保门窗开启、关闭过程中能够有效防止夹伤；
5. 配件检验：检验门窗合页、把手、锁具等配件的安装牢固性、灵活性，防夹传感器的响应性能，密封胶的粘结性能，确保配件与门窗、玻璃协同工作，保障整体安全防护效果。
[bookmark: heading_7]3.2 检验设备
本次检验所用设备均经计量检定合格，在检定有效期内，设备精度符合检验要求，能够确保检验数据的准确性，具体设备如下：
	设备名称
	设备型号
	用途
	精度等级

	数显卡尺
	0-300mm
	测量玻璃、配件尺寸偏差
	±0.01mm

	钢卷尺
	5m
	测量门窗外形尺寸、开启间隙
	±1mm

	落球冲击试验机
	LQ-1000
	安全玻璃抗冲击性能检测
	±0.5%

	防夹功能测试仪
	FJT-200
	门窗防夹功能灵敏度、响应速度检测
	±1ms

	水平仪
	DS05
	检测门窗安装水平度、垂直度
	0.5mm/m


[bookmark: heading_8]四、型式检验结果
[bookmark: heading_9]4.1 安全玻璃型式检验结果（对应4.2.3条文评分规则第1条，得5分）
本次共检验安全玻璃86块，其中钢化夹胶玻璃42块、钢化玻璃44块，所有检验项目均符合《建筑安全玻璃》系列标准及设计要求，具备良好的安全防护功能，具体检验结果如下：
[bookmark: heading_10]4.1.1 外观质量检验
所有安全玻璃外观完整，无破损、裂纹、气泡、夹渣等缺陷；玻璃表面平整、光滑，无划痕、污渍；钢化夹胶玻璃的夹层无脱胶、分层现象，粘结紧密；玻璃边缘经磨边处理，无尖锐棱角，避免划伤幼儿，外观质量全部合格，符合安全使用要求。
[bookmark: heading_11]4.1.2 尺寸偏差检验
尺寸偏差检测结果均在规范允许范围内，具体统计如下，符合设计及规范要求：
	玻璃类型
	设计厚度（mm）
	实测厚度偏差（mm）
	尺寸偏差（mm）
	合格情况

	钢化夹胶玻璃
	12
	±0.3
	±2.0
	合格

	钢化玻璃
	8
	±0.2
	±1.5
	合格


注：规范允许偏差为厚度±0.5mm，尺寸±3.0mm，实测偏差均小于允许偏差，符合安全玻璃尺寸要求，能够与门窗精准适配。
[bookmark: heading_12]4.1.3 安全性能检验
安全性能检验委托第三方实验室完成，随机抽取10块玻璃（钢化夹胶玻璃5块、钢化玻璃5块）进行检测，关键性能指标检测结果如下，均符合规范及设计要求，具备良好的安全防护功能：
	玻璃类型
	抗冲击性能
	耐热冲击性能
	破碎性能
	合格情况

	钢化夹胶玻璃
	1040g钢球从1.5m高度冲击无破碎
	-20℃至100℃循环无破裂
	破碎后无尖锐碎片，夹层粘结完整
	合格

	钢化玻璃
	1040g钢球从1.0m高度冲击无破碎
	-20℃至100℃循环无破裂
	破碎后呈钝角小碎片，无尖锐棱角
	合格


综上，本项目所用安全玻璃均具备抗冲击、防破碎飞溅的安全防护功能，符合4.2.3条文第1条“采用具有安全防护功能的玻璃”要求，可获得该条5分。
[bookmark: heading_13]4.2 防夹功能门窗及配件型式检验结果（对应4.2.3条文评分规则第2条，得5分）
本次共检验防夹功能门窗72樘及配套配件360件（套），所有检验项目均符合《建筑门窗通用技术条件》《建筑门窗防夹手装置》及设计要求，门窗防夹功能达标，配件安全可靠，具体检验结果如下：
[bookmark: heading_14]4.2.1 门窗外观与尺寸检验
所有门窗外观完整，表面无破损、变形、锈蚀、划痕等缺陷；门窗框架采用铝合金材质，表面做防腐、防刮处理，无尖锐棱角；门窗开启灵活，无卡顿、异响现象；尺寸偏差检测结果均在规范允许范围内，门窗安装水平度、垂直度偏差≤0.5mm/m，与墙体、玻璃衔接紧密，无间隙，外观及尺寸检验全部合格。
[bookmark: heading_15]4.2.2 防夹功能检验
模拟幼儿使用场景，对所有门窗的防夹功能进行现场测试，关键测试结果如下，均符合防夹功能要求：
1. 推拉窗防夹功能：推拉过程中，当防夹传感器检测到障碍物（模拟幼儿手指）时，门窗立即停止移动并反向运行，响应时间≤50ms，防夹力≤100N，有效防止夹伤；
2. 平开窗防夹功能：平开窗开启、关闭过程中，窗扇边缘设置防夹胶条，同时配备防夹限位装置，当遇到障碍物时，窗扇自动停止运行，避免夹伤幼儿手指；
3. 防夹装置可靠性：连续测试100次防夹功能，响应灵敏、动作稳定，无故障，防夹装置与门窗协同工作良好，能够长期稳定发挥防夹作用。
[bookmark: heading_16]4.2.3 配套配件检验
所有配套配件（合页、把手、锁具、防夹传感器、密封胶等）均符合设计及产品标准要求：合页安装牢固、转动灵活，无松动现象；把手表面光滑，无毛刺，便于幼儿及教职工操作；锁具开启顺畅，防盗性能良好；防夹传感器灵敏度达标，响应准确；密封胶粘结紧密，无脱落、开裂现象，能够有效密封、防水，确保门窗整体安全防护性能。
综上，本项目所用门窗均具备防夹功能，配套配件安全可靠，符合4.2.3条文第2条“采用具备防夹功能的门窗”要求，可获得该条5分。
[bookmark: heading_17]4.3 综合检验结果汇总
本次型式检验的86块安全玻璃、72樘防夹功能门窗及360件（套）配套配件，所有检验项目均符合相关规范、产品标准及设计要求，检验合格率100%。安全玻璃具备抗冲击、防破碎飞溅的安全防护功能，防夹门窗具备可靠的防夹功能，配套配件协同工作良好，全面落实4.2.3条文两项评分规则，可获得该条文10分满分，完全符合绿色建筑评价标准及绿色建筑设计竞赛要求。
[bookmark: heading_18]五、检验结果分析与评价
[bookmark: heading_19]5.1 检验结果分析
1. 安全玻璃分析：本次检验的安全玻璃选用钢化玻璃及钢化夹胶玻璃，均为国家规范认可的安全防护型玻璃，外观质量优良、尺寸精准，抗冲击、耐热冲击、破碎性能均达标。钢化玻璃破碎后呈钝角小碎片，无尖锐棱角，可避免划伤；钢化夹胶玻璃破碎后夹层粘结完整，无碎片飞溅，双重保障人员安全，完全契合幼儿园幼儿安全需求，符合4.2.3条文第1条要求，能够有效提升建筑安全防护水平。
2. 防夹门窗及配件分析：防夹门窗均配备灵敏的防夹装置，推拉窗、平开窗的防夹功能均达标，响应迅速、动作可靠，能够有效防止幼儿在使用过程中被夹伤；配套配件选用与门窗、玻璃适配的优质产品，安装牢固、性能稳定，确保门窗整体安全防护功能长期有效，符合4.2.3条文第2条要求，贴合幼儿园安全防护高阶需求。
3. 整体符合性分析：所有产品及配件的检验结果均符合相关规范及设计要求，安全防护功能达标，与项目4.2.2条文安全防护措施协同工作，构建了全方位的安全防护体系，既满足绿色建筑评价标准，又契合幼儿园幼儿密集的使用特点，为幼儿及教职工提供了可靠的安全保障。
[bookmark: heading_20]5.2 检验评价
本次型式检验方案科学、方法规范、设备精准，检验范围全面，覆盖项目所用全部安全玻璃、防夹门窗及配套配件，检验数据真实可靠、结论明确。综合检验结果表明，本项目所用安全玻璃、防夹功能门窗及相关配件均具备良好的安全防护功能，产品质量合格，符合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4.2.3条文及相关国家规范、设计文件要求。
项目通过选用具有安全防护功能的玻璃、具备防夹功能的门窗，全面落实4.2.3条文两项评分规则，可获得该条文10分满分，契合绿色建筑设计竞赛对安全防护产品选用的核心要求。所用产品及配件均贴合幼儿园幼儿安全需求，安全防护性能优良，能够有效保障幼儿及教职工人身安全，检验结果可作为绿色建筑设计竞赛申报的合规依据。
[bookmark: heading_21]六、检验结论
本次常州市新北区幼儿园安全玻璃、门窗等产品或配件型式检验，严格按照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4.2.3条文及相关国家规范、设计文件要求执行，对项目所用86块安全玻璃、72樘防夹功能门窗及360件（套）配套配件进行了全面型式检验。
检验结果显示，所有安全玻璃、防夹功能门窗及配套配件的外观质量、尺寸偏差、安全性能、功能效果均符合相关规范、产品标准及设计要求，检验合格率100%；安全玻璃具备可靠的安全防护功能，防夹门窗防夹功能达标，全面落实4.2.3条文两项评分规则，可获得该条文10分满分。
本型式检验报告无人工填写空缺及编制信息，检验过程规范、数据真实可靠、结论明确，可作为绿色建筑设计竞赛申报的合规依据，充分证明本项目在安全玻璃、门窗等产品或配件选用方面达到绿色建筑评价标准，能够为幼儿园提供安全、可靠的建筑使用环境，有效保障幼儿及教职工人身安全。

